高泽源林场国有林地承包经营合同
发包单位（简称甲方）：江永县高泽源国有林场     

法定代表人：

承包人（简称乙方）：                            

承包人住址：
承包人身份证号：
承包人地址：
联系方式：
为适应国有林场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提高国有林地资源利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有关政策，依据林场实际，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甲方将        分场  林班，大地名         ，小地名       ，总面积为    亩，承包经营面积为    亩的国有林地，在不改变林地使用性质的前提下，承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其承包经营的林地四至抵界为东：       ，南：         ，西：                  ，北：            （以附图四至界线为准）。
第二条  乙方承包经营的林地只能营造杉木林，年限为25年，即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34年12月31日。
第三条  合同到期采伐林木时，乙方交给甲方     立方米/亩的商品材，总计为       立方米。其中检尺径14cm的为    立方米，16cm的为      立方米，上交甲方的方式按本合同第六条第10款执行。
第四条  甲方的权力和义务
1、统一规划、组织指导和督促各个环节的生产、检查验收生产任务的完成时间、数量和质量。纠正、处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2、统一指导森林防火工作和森林病虫害的监测和预报。
3、落实木材采伐指标，提供伐区设计，办理木材采伐许可证、植物检疫和木材运输证等服务。
4、及时协助调处林地纠纷，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5、及时查处盗伐林木案件，依法保护乙方的合法权益。
6、按技术规程指导乙方的间伐抚育作业。

7、合同未到期砍伐后，如原承包人不续包，采伐迹地无偿由林场收回造林。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依法自主经营管理承包的林地。
2、有权在不改变林地性质和不影响林木生长的前提下，开展林下其他经营活动。
3、有权将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所占有的林权份额依法继承、抵押、担保、入股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条件。
4、依法开展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及时发现和报告火情、疫情，积极参与扑救森林火灾，落实森保措施。
5、及时向甲方交足合同约定的各种规格木材数量的纯收入。
6、有义务依法独立交纳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税费。
7、必须征得甲方同意，按规定申报进行林木处置，并办理一切林权流转的合法手续交存甲方，林权流转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承担。
8、合同到期后，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续包的权利。
第六条  其它约定
1、乙方不得改变林地现状，开展毁坏生态环境的其它经营活动。
2、乙方在签订合同时，向甲方交纳30元/亩的保证金，若乙方一年内未造林，四年内未成林，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林地使用权，乙方保证金转为违约罚金，。若四年内的造林抚育质量合格，林木生长量达到标的，该保证金（不计息）在第四年年末全部退还。
3、经甲方按有关规定检查验收，乙方承包经营的林地造林、抚育质量合格、林木生长量达标，甲方应办理双方的林权证。其中甲方占40%的林权，乙方占有60%的林权，但合同到期或木材采伐时，仍按本合同第三条执行。
4、在承包经营期间，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将林木转让他人，但需及时到林业主管部门办理林权变更手续，同时到甲方登记，否则转让无效。
5、合同期未满，乙方提出提前采伐林木时，需具备下列条件：1）需征得甲方同意；2）必须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3）合同约定的上交林场部分的各规格木材数量的纯收入不能减少。
6、合同期满，乙方不愿采伐的，则乙方应向甲方交纳林地占用费，乙方支付林地占用费标准为50元/年亩，且占用费需在采伐前交纳，最多延期5年。若受采伐指标影响，延长合同期，乙方不支付林地占用费。
7、乙方在承包经营期内必须依法抓好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若出现伤亡事故，概由乙方负责。
8、因国家建设和单位建设需要占用已经营承包的林地，乙方应服从建设需要。所占用林地的损失部分，甲乙双方按法律、法规协商解决。
9、木材销售的相关税费甲乙双方按所得的部分各自承担，若政策规定取消育林金，乙方应把所得部分木材按当地上年度木材市场平均价计算的木材总收入的10%作为造林更新费交给甲方，办理采伐许可证并一次性交清。
10、林木批准采伐时，甲乙双方所得林木可以活立木共同竞标拍卖的方式出售，并按各自所占木材的比例享有销售款；也可以将合同约定属于甲方的各种规格材数量，以当时当地木材市场价减去双方共同确定的平均森工生产成本，综合算出上交的各种规格木材的纯收入作为价款出售给乙方，待乙方一次性上交足甲方的总纯收入后，方可申请办理木材采伐许可证，由乙方采伐和销售。
11、因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损失时，乙方应按核减损毁后剩余的面积上交甲方部分的木材。因火灾全毁的幼林允许原承包户重造，林场无偿提供苗木，并按火烧时幼林年龄无偿顺延承包期。
第七条  本合同一式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送县林业局一份，林场存档一份，林场生产科一份。
第八条  此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备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整地造林合同

甲方：

乙方：

为了及时更新        分场采伐迹地，确保整地造林质量，顺利完成造林任务，明确各自责任，圆满实现双方效益，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一、标的：甲方有迹地更新造林任务一块，面积约为    亩（结账以勾绘面积为准），地点位于       分场    林班、   小班，需进行全面整地造林（其工序为：四周防火线修复、砍山、炼山、洗山、挖穴、填穴、植苗等），乙方自愿承包完成。

二、迹地更新造林质量、规格与要求

1、砍山必须将迹地内所有的杂草、灌木和零散小径杂木全部砍除，以便更好炼山。
2、炼山前必须首先修好迹地四周防火线（全面铲除防火线内所有杂草、杂灌木及枯枝落叶，并先挖好穴）。防火线宽度一般不少于12m，复杂地形适当加宽。炼山时必须听从分场的指挥与安排（选择无风阴天以烧座火方式为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3、整地采用穴垦造林方式，挖穴前必须进行洗山（将未完全烧净的杂灌木归堆烧除）。穴垦规格为   m×  m ×  m，株行距为   m×  m（密度约     株/亩）。填穴时必须经分场及生产科验收后方能填穴，填穴要求先将周围表土填入穴内，再填心土，（石块、草根不得填入），填好的穴必须成方块镘头状。

4、造林前必须将苗木根须打浆、截根，确保一、二级苗上山。严格按照“三埋、二踩、一提苗”的技术要领植苗，做到“苗正、根舒、深栽、紧锤、不反山”，确保成活率。当天未栽完的苗木必须进行假植。

三、整地造林完成时间：乙方必须在阳历   年  月  日前将所有工序按质、按量、按规格要求全面完成。

四、工程的预支和结算方式

1、乙方在开工七开后，甲方按每人每天   元的生活费预支给乙方，预支款控制在工程总造价的     %以内。

2、工程按质、按量、按时、按要求完成所有工序后，甲方按实测面积每亩     元单价扣除     %的造林成活率保证金后结算给乙方，款当时付清。扣除的保证金到来年检查成活率达标后付清，否则保证金不付，用作来年补造。

五、乙方在生产过程中，必须遵纪守法，不得违反当地的乡规民约，生产做到“安全第一”，防止一切事故发生，否则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六、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分场一份，双方签字后生效，须共同遵守，不得违约。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二○    年   月    日

PAGE  
1

